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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师〔2017〕117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华南师范大学实验室安全教育与 

考试制度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各部处、各单位： 

《华南师范大学实验室安全教育与考试制度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已经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华南师范大学 

2017 年 9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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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南师范大学实验室安全教育与考试制度 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 为保障师生及校园安全，确保学校教学、科研等工

作的正常进行，根据《华南师范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

（华师〔2017〕114 号），学校实行实验室安全教育及考试制度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实验室安全教育是学校安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

学校实验室安全教育的内容包括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》《广东

省教育厅关于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建设与管理暂行规定》等国家

和地方法律法规，以及《华南师范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定（试

行）》和配套办法、《华南师范大学实验室安全与环保事故应急处

理预案（试行）》等各类规章制度，但不限于上述内容。 

关于特种设备、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工作人员等的安

全教育与考试，按照国家要求，必须接受特殊岗位培训，取得有

效资格证书，并定期参加复审培训。 

第三条  对于本科入学新生，由学校统一实施“实验室安全

教育与考试”制度。有关“安全教育培训和考试”的通知将统一

编入新生须知，由学校招生考试处将其和学生的录取通知书一并

寄送。本科新生应在入学报到之前完成和通过网上“科普型”安

全教育考试。对于确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完成的新生，可由个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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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申请，经所在学院同意，延期至入学教育周内完成。根据学

生的学科专业特点，“科普型”安全教育考试命题分为“理工医”

和“人文社科经管”两大类，入学学生应根据自己入学时的学科

专业，选择对应的考试类型。 

第四条  对于研究生入学新生及已经入学就读华南师范大

学的各类学生，相应的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及考试由各学院组

织。各单位可根据本院的学科专业特点要求，选择合适的试题类

型，在学生进入实验室之前，完成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和考试，

未通过实验室安全教育考试的学生不得进入实验室进行各类实

验。 

第五条  学校把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纳入对新进教师、新聘

研究生导师、博士后进行培训的重要内容，具体培训由人事处组

织，资产管理处配合支持落实。 

第六条  到我校培训、进修人员的实验室安全教育，由组织

培训及进修的单位落实。 

第七条  留学生的实验室安全教育，由留学生所在学院负

责，留学生管理部门配合落实。学校根据实际需要，整理翻译相

关教育考试题，供各学院用于留学生安全教育。 

第八条  为了认真做好实验室安全教育及考试工作，各学院

应明确 1 名领导作为责任人，并指派 1 名工作人员负责本单位安

全教育考试的日常工作。实施方案、负责人及具体工作人员名单

须报学校资产管理处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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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资产管理处定期编写和更新“华南师范大学实验室

安全手册”，作为宣传教育资料，由资产管理处提供手册。根据

人员类别，具体发放由教务处、研究生处、人事处、留学生管理

办公室等部门负责，学生处、校团委、宣传部、保卫处等部门配

合。 

第十条  资产管理处牵头负责“实验室安全教育与考试系

统”的建设和实施，学校各有关部门和学院、直属单位按照职责

范围配合落实。 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资产管理处负责解

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华南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9月 18日印发  

责任校对：廖江南 邓静薇  


